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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财农〔2025〕50 号

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：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下达2025年

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5〕20号）

文件。现下达你单位2025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100万元。

款列“2130135-农业资源保护与修复利用”，请按照《福建省财

政厅 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

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闽财规〔2023〕

26号）和有关项目实施方案要求，规范使用专项资金。要加快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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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进度，并按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跟踪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5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任务清单

2.2025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绩效目标表

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

2025年6月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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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单位
资金

（万元）

海水鱼放流数量

（万尾）

淡水区域性物种

放流数量（万尾）
合计（万尾）

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 100 250 40 2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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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项目名称 2025 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

主管部门及部
门预算编码

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（405001） 补助区域 莆田市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资金总额 10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00

其他资金

总体目标 增殖放流各类水生生物经济物种 290 万单位。

绩效
指标

一级指标
二级指

标
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区域目标值

产
出
指
标

经济成
本指标

资金使用成本控制率
财政补助资金实际支出数/财政

补助资金安排预算数*100%
≤100%

数量指
标

经济物种渔业增殖放流
规模（万单位）

根据任务清单，开展水生生物增
殖放流，放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

≥290

时效指
标

任务完成时效 年度增殖放流任务 完成时间
2025年12月

31 日前

质量指
标

渔业增殖放流经济物种
经检验的批次比例

增殖放流苗种必须经过检验，并
获得检验合格证明

100%

增殖放流苗种市级组织
或委托组织现场验收批

次比例

每批次增殖放流苗种，必须经过
市级组织或市级委托组织的现
场验收

100%

效益指标
生态效
益指标

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
贡献率

放流物种数量占总资源量比例 ≥2%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
象满意
度指标

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
查满意度

增殖放流区域内渔民群众对增
殖放流工作满意度

≥90%

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25年6月9日印发


